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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監護之爭議問題

訂立意定監護契約公證人應注意之事項

•一、本人意思能力與締結契約意思之確認

•為避免將來對於該意定監護契約有效性之紛爭，公證人基於保
全證據之必要，應要求本人提出足以證明其有能力理解意定監
護契約之性質與效果的診斷書。

•二、對於本人為相關之解說(消極資格不能以契約排除)

•應針對意定監護契約之相關事項為本人說明，例如(1)有關意
定監護契約之生效時間為法院監護宣告之時，(2)本人於監護
宣告前得隨時撤回之，(3)監護宣告後有正當事由亦得終止等
事項。

•三、對於受任人適格性之審查(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0條之1)

•(1)因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監護職務。(2)受任人
有意圖詐欺本人財產之重大嫌疑。(3)受任人長期不在國內，
無法勝任監護職務之執行。(4)其他重大事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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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否約定順位意定監護人
•甲說：肯定說

•較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利益，本人與數位受任人預先約定順位
，亦應予以尊重。法無明文禁止約定受任人順位，且實務上立
遺囑人就遺囑執行人得指定順位，意定監護約定受任人順位自
非法所不許。

•乙說：否定說

•若約定順位，次順位受任人勢必以先順位無法就任為前提，而
約定先順位無法就任之事由，恐有掛一漏萬之弊。預先約定順
位，將會增加法律關係之複雜性與實務運作之困難度。

•丙說：折衷說

•意定監護並未就約定受任人順位之情形為規範，當事人非不得
約定受任人之順位；如當事人堅請辦理，公證人應於公證書記
載其所為之說明，由受理機關依職權自行審認。

•研討結果多數採丙說。(109年公證實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第1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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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

•1.鑒於意定監護應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權，若法未
明文禁止，不宜以法律關係會增加複雜度而禁止。

•2.意定監護若約定順位監護人，應該明訂第二順位
監護人接任第一順位監護人之事由，例如，死亡、
另行選定、或改定監護等情事。

•3.依民法第1111條之5，意定監護契約生效前，監
護人隨時得撤回意定監護契約，故第二順位之監護
人於約定事由發生時可以接任，但若意定監護生效
後，則第二順位不當然就位，應啟動法定監護，由
法院依職權認定是否選定第二順位者是否接任監護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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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定監護契約前後牴觸

•意定監護契約可能被小孩要求去做而非當
事人真意，故本件監護人可能有三：

•1.丙，因前後意定監護契約牴觸。

•2.乙丙共同監護，因為前後意定監護契約
之受任人不同沒有牴觸，二者皆有效。

•3.無法確認當事人真意，啟動法定監護，
由法院依1113-4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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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還是撤回？

•108年公證實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第7號，法律
問題略以：

•1.甲與乙、丙訂定意定監護契約並辦理公證，其
中乙負責日常生活與護養療治，無約定報酬；委
任丙負責財產管理，每月報酬2萬元整。

•2.嗣後，甲與乙、丙復向同一公證處（公證人事
務所）請求辦理變更意定監護契約公證，將內容
變更為：委任丙負責護養療治，無約定報酬；委
任乙負責日常生活與財產管理，並約定其每月報
酬為2萬元整，其餘約定不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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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與撤回之比較
•1.意定監護契約之變更：係指將原約定之契約變更內容成為新

契約 (民法第1111條之3第1項) 。亦即，A契約變更為B契約。

•2.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：係指將原約定之契約廢止不再成立新
契約 (民法第1111條之5第1項) 。亦即，A契約廢止無B契約。

•3.意定監護契約之變更分為意定變更與法定變更：前者係指A
契約變更為B契約，後者係指由意定監護變更為法定監護：
(1)就任前法院之變更(1113-4)(無須公證人做成公證書)

•(2)就任後本人之變更(1113-5)(無須公證人做成公證書)

•(3)就任後法院之變更(1113-6)(無須公證人做成公證書)

•4.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分為意定撤回與法定撤回：前者係指A
契約廢止無B契約(需公證)，後者係指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有相
牴觸者，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(民法第11113條之8)。

•5.意定變更與意定撤回均須公證人做成公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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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與撤回之差異

•一、意定監護契約是否仍然存在

•法定變更與意定撤回此二者之意定監護契約已不復存在，
與此相對地，法定撤回與意定變更監護契約此二者之意定
監護契約仍然存在。

•二、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是否同時存在

•意定監護契約之意定變更、法定變更，以及意定撤回此三
種類型，均無前後意定監護契約同時存在之情形，僅有法
定撤回始有前後意定監護契約同時存在。

•三、法院是否介入

•除法定變更需法院之介入並啟動法定監護外，意定變更、
意定撤回以及法定撤回均無啟動法定監護以及法院介入之
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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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
•1.如果前後內容不同均視為法定撤回，則意定變更
將無適用之餘地。本件變更已經公證人做成公證書
，不能解釋為無須公證之前後契約牴觸之法定撤回
，仍應屬意定變更。

•2.法定撤回須前後意定監護契約均成立，通常是在
甲公證人處成立A契約，後來又在乙公證人處成立B
契約，二項契約均成立，但前後契約相互牴觸。

•3.若是在甲公證人處成立A契約，嗣後又請求甲公
證人將A契約變更為B契約，此時已非前後契約牴觸
之問題，而是A契約內容已變更為B契約，由於A契
約已不復存在，A與B契約即無同時存在之可能，更
無相互牴觸之情形，自然無法定撤回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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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本件意定監護契約之委任事項，財產管
理部分受報酬者已由丙改為乙，故屬意
定監護契約之變更，原來無約定報酬之
乙，變更為有約定報酬，此變更契約標
的增加之報酬，應類推適用公證法第114
條第4款但書，針對乙增加報酬之部分，
依公證法第109條規定核定費用，而丙原
來有約定報酬，變更為無約定報酬，則
不得要求返還已繳之公證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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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證人僅能形式審查意定監護契約

• 公證人000就異議人所提出意定監護契約約定條文內容以監
護人執行監護職務，本應尊重監護人意思，並考量其身心狀
態與生活狀況，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承擔抽象輕過失
之過失責任。

• 至於執行職務之結果是否生損害賠償責任，則須就具體狀況
加以認定，如允許預先免除或減輕監護人責任，對受監護人
顯失公平，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及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
，該部分條款約定無效等情，以114年度公處字第000000000
號處分書拒絕異議人所提意定監護契約公證之請求，已就意
定監護契約前揭約定內容條文予以實體法律關係內容事項調
查審核，自有違誤，

• 爰將公證人000於民國114年2月5日所為114年度公處字第
00000號處分書廢棄，發回本院公證人000另為適當之處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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